3. 十一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封闭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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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 〔2023〕14号）精神，为做好保障性住房封闭管理，结合我师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职责分工
（一）师住建部门负责全师保障性住房封闭管理的监督指导工作；运营管理单位配合属地街道和社区做好本辖区保障性住房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民政部门负责配合项目所在地民政部门完成保障性住房项目纳入街道和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建立和完善居住社区管理机制。
（三）自然资源部门负责配合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部门办理保障性住房不动产登记，对保障性住房转移登记等进行限制，实施封闭管理。
二、封闭管理
（一）对保障性住房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禁止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保障性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
（二）购房人购买的保障性住房不得长期闲置，应当服从社区和运营管理单位管理。
（三）保障性住房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时，经房屋安全部门组织鉴定，结果为C级的，由业主筹资改造；结果为D级的，予以拆除，原购房人可重新选择保障性住房。
（四）保障性住房项目建成后，依据国家相关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有关规定，委托物业服务机构做好物业服务工作。
（五）保障性住房项目参照商品房相关规定，由购房人缴纳维修资金，超过保修期房屋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可使用维修资金。
（六）保障性住房购买家庭应当遵守国家、自治区、兵团有关政策规定，按照合同约定使用保障性住房，不得有以下情形：
1.擅自转让、赠与保障性住房；
2.改变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用途；
3.无故闲置保障性住房6个月以上；
4.破坏保障性住房主体结构；
5.其他违法违规情形。
三、房源回购
（一）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满五年的原则上不得申请回购。如长期闲置、确需转让、辞职等原因离开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的，可向运营管理单位申请回购。
（二）购房人死亡，其配偶继续居住的，经师保障性住房资格审定小组审核后，办理变更手续；其配偶放弃居住的，由运营管理单位回购。购房人无配偶或配偶死亡的，由家庭其他成员确定唯一合法继承人，取得保障资格的，办理变更手续；不符合保障资格的，由运营管理单位回购。
（三）回购程序
1.如长期闲置、确需转让、辞职等原因离开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的，购房人需向师住建部门提出退出申请，同时提供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和物业管理等费用结清凭证；师住建部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核，转由运营管理单位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查验工作；符合条件的，报师住建部门备案后，由运营管理单位回购。
2.购房人无故闲置6个月以上，由所在地社区或运营单位认定并上师住建部门，师住建部门对购房人约谈核实情况并要求限期整改；对拒不配合的，由师住建部门下达回购通知书，由运营管理单位强制进行回购，同时计入诚信档案。
3.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骗购保障性住房的家庭，一经核实，由运营单位上报师住建部门，师住建部门下达回购通知书，由运营管理单位强制进行回购，同时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其责任，且计入诚信档案。
（四）保障性住房的回购或封闭流转价格按照购房款－房屋折旧的原则核算。
住房折旧按50年年限计算，每年以2%的折旧率予以核减，折完即止。折旧年限从房屋交付之日至申请回购之日计算，满半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半年的，不计入折旧。购房人自行装修部分不予补偿。对于居住期间对房屋造成损毁严重的，视具体情况，按照修复金额追减回购价款。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由十一师指定的运营管理单位负责回购，运营管理单位应在半年内完成回购，解除合同并备案。回购完成后由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退还房屋分户账中结余的维修资金，退出的房屋及时纳入配售房源，二次配售时，销售价格按回购价格加修缮费用计算，购房家庭按该套房屋回购时退还的维修资金数额缴纳房屋维修资金。
（五）回购房源归属运营管理单位，其土地、产权等性质不变，由运营管理单位负责维修、维护，纳入下一批次配售房源，仍用于解决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
四、监督管理
（一）建立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部门联动机制，确保封闭管理期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保障性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房产交易部门和不动产登记部门需在购房合同和不动产证书上载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抵押、上市交易”。
（二）申购家庭通过瞒报信息、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保障性住房申购资格的，取消其申购资格；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未交付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解除购房合同；已交付保障性住房的，申购家庭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腾退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涉及购房贷款的应先清偿相关贷款后，由指定的机构依法依规收回其保障性住房，按照购房款－房屋折旧方式核算退还金额，；逾期未处理的，应当依据合同约定，通过司法途径处理。禁止该家庭再次申购其他保障性住房，并将申购家庭列入个人住房保障诚信档案；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师住建部门提请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任何中介机构不得代理买卖保障性住房。中介机构和其它组织、个人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并记入诚信档案。
（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债务、资金监管，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严防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落实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五）加强对保障性住房的全过程监督，严防政策执行走样。 禁止超标准建设保障性住房。坚决查处腐败寻租、骗取资格、多占住房、以权谋房、长期闲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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